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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暨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 、资金被冻结及案件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资金被冻结情况 

2023 年 9 月 26 日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财务部

接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行大连

分行”）的消息，表示在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的 64,884,984.04 元被法院冻结，

依据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（案件号（2023）粤 03 执 537 号），冻结详

情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银行名称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 

银行账号：721692465 

冻结金额：64,884,984.04 元 

冻结期限：2023 年 9 月 25 日-2024 年 9 月 25 日 

其冻结依据与公司收到的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》

（（2023）粤 03 执 537 号）文号一致，根据裁定书中“查封、冻结、扣押、

扣留、提取或划拨被执行人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 (以人民币

49558237.43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、申请执行费、执行中实际支出

的费用等为限)”进行的冻结。 

（二）案件基本情况 

2022 年 11 月 18 日，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2）最高法民

再 119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“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苏银行股份有



 

限公司深圳分行分行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 49,558,237.43 承担退款

责任”。公司不服最高人民法院（2022）最高法民再 119 号民事判决，向最

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审判监督，依法提起抗诉。2023 年 3 月 23 日，公

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（简称“最高人民检察院”）高检控民

监受(2023)39 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1 月 22 日和

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刊登的《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》和《凌源钢铁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临 2022-056 和临 2023-015）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被冻结的资金为 64,884,984.0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

0.81%。本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为公司保证金账户，目前除该账户外，公司其

他银行账户均可正常使用。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有效措施，维护公司的合法

权益，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害。 

2、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公司与全

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3、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27 日 

 

 

 


